
四 川 传 媒 学 院

学生转专业(方向)学分对照表

学分对照说明：①补修学分达到35学分须降级转专业；②应补修课程必须在毕业前补完，否则不能毕业；③转入专业和转出专业相同的课程，成绩直接转入，如果成绩不及格，应参加重修；④已修课程中与转入专业无关的课程，成绩不合格的进行删除；⑤补修课程在补修完之前不计入学籍处理范围。

	以下已修课程由学生本人填写，转出学院(系,部)教务员核实并签字(盖章)
	以下内容由转入学院(系,部)教务员填写并签字(盖章)

	学号：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(班)年级：
	转入年级：               转入班级：

	
	应  补  修  课  程

	学    年
	学 期
	课    程    名   称
	学 分
	成 绩
	学    年
	学 期
	课    程    名    称
	学 分

	20   —20
	
	
	
	
	20   —20
	
	
	

	20   —20
	
	
	
	
	20   —20
	
	
	

	20   —20
	
	
	
	
	20   —20
	
	
	

	20   —20
	
	
	
	
	20   —20
	
	
	

	20   —20
	
	
	
	
	20   —20
	
	
	

	20   —20
	
	
	
	
	20   —20
	
	
	

	20   —20
	
	
	
	
	20   —20
	
	
	

	20   —20
	
	
	
	
	20   —20
	
	
	

	20   —20
	
	
	
	
	20   —20
	
	
	

	20   —20
	
	
	
	
	20   —20
	
	
	

	20   —20
	
	
	
	
	20   —20
	
	
	

	20   —20
	
	
	
	
	20   —20
	
	
	

	20   —20
	
	
	
	
	20   —20
	
	
	

	20   —20
	
	
	
	
	应删除课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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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转出学院(系,部)教务员签字(盖章)：
	转入学院(系,部)教务员签字(盖章)：


2017年12月  教务处制

